電動車輛改裝使用共通電池補助辦法草案總說明

電動車輛完全以電能為動力，相對於傳統使用內燃機之車輛，具空氣污染物減量效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刻正推動建置電動車電池交換系統，讓電動車使用者快速交換電池，達到與加油相同的方便性，以加速電動車之普及。而為鼓勵電動車輛廠商採用共通電池，共同加入電池交換系統，爰擬具「電動車輛改裝使用共通電池補助辦法」草案，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所稱共通電池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補助對象及資格。（草案第三條）

四、本辦法補助期間。（草案第四條）

五、申請補助應檢具計畫書之內容。（草案第五條）

六、本辦法補助額度。（草案第六條）

七、本辦法補助款撥款方式。（草案第七條）

八、查獲不實造假情事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八條）

九、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電動車輛改裝使用共通電池補助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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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共通電池指為推動電動車輛電池交換，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可之共通規格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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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及資格：

一、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國內製造廠或國外原廠代理商，並以已取得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審驗合格證明或經濟部電動機車補助資格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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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期間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電動機車以完成經濟部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規範取得測試報告日期為準，電動自行車以取得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審驗合格證明日期為準。但因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預算不足時，得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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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國內製造廠或國外原廠代理商應檢具申請補助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三份，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送交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以郵戳為憑）；其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預備改裝車型之交通部車輛型式審驗合格證明影本及車型照片，電動機車尚需提出經濟部電動機車補助資格核准函影本。
二、改裝及認證期程規劃。
三、所使用共通電池之規格。

四、銷售價格及一年預估銷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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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種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電動自行車

改裝費用

65萬元

電動機車

改裝費用

100萬元

電動自行車

檢測費用

檢測費用80%

電動機車

檢測費用


	本辦法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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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申請補助者所檢附之文件有不實造假情事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其補助，並追繳已領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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